
 

三井住友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关于行政处罚事项的临时信息披露报告 

 

发布日期：［2026-02-10］ 

对三井住友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收到以下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进行披露。 

 

1.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下发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沪金罚决字

〔2026〕21 号），对服务收费质价不符的行为，罚款人民币二十万元。 

2.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天津监管局下发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津金罚决字

〔2023〕41 号），对违规收取“前端费”的行为，罚款人民币十九万元。 

 

三井住友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2026 年 2 月 10 日 


